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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韩晓银(028-87763797)

发文日：

  2023 年 03 月 31 日

申请号：201910216545.9 发文序号： 2023033100084880

申请人：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发明创造名称：β-羟基-β 甲基丁酸系物质在制备缓解断奶仔猪免疫应激及促肌肉生长饲料中的应用

驳   回   决   定

1.根据专利法第 3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53 条的规定，决定驳回上述专利申请，驳回的依据是：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申请属于专利法第 5 条或者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或者第 4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详细的驳回理由见驳回决定正文部分(共 4 页)。

2.本驳回决定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作出的: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48 段； 2022 年 12 月 16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第 1-2 项。 

3. 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及实施细则第 60 条的规定，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6 条的规定，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

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审 查 员：刘林君

联系电话：020-28950479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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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 回 决 定

申请号：2019102165459

本决定涉及的是申请号为 2019102165459 的名称为“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在制备缓解断奶仔猪免

疫应激及促肌肉生长饲料中的应用”的发明专利申请（下称“本申请”），申请人为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申请日为 2019 年 03 月 21 日。

一、案由

本申请原申请文件权利要求书包括 8 项权利要求 1-8。

应申请人于 2019 年 03 月 21 日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审查员对本申请进行了实质审查，并于 2022 年 03

月 02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权利要求 8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权利要

求 1-8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通知书中引用了如下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 1：“母猪饲粮添加β-羟基-β-甲基丁酸对后代生长和肌纤维发育的影响及机制”，万海峰，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博士)农业科技辑》，第 3 期，第Ⅲ、Ⅳ页及第 80、81、97 页，公开日

为 2017 年 03 月 15 日；

对比文件 2：“β-羟基-β甲基丁酸在畜禽营养中作用的研究进展”，马友彪 等，《中国畜牧兽医》，第 43

卷第 10 期，第 2608-2614 页，公开日为 2016 年 10 月 20 日；

对比文件 3：US 2017127673A1，公开日为 2017 年 05 月 11 日。

申请人于 2022 年 05 月 25 日针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并对权利要求进行了修改。

修改方式为：将权利要求 2、6 合并到权利要求 1 中形成新的权利要求 1，删除原权利要求 2、7-8，相应地修

改其他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引用关系。意见陈述书概述如下：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存在区别，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动物模型、仔猪阶段不同，本申请的结果不能由对比文件 1 类比得到，本申请能

够提高免疫应激断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降低料重比，缓解注射脂多糖导致的仔猪生产性能的下降

和瘦肉率的降低，对比文件 1 没有公开上述效果，本申请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具有显著的进步，对比文件 2 与

本申请的对象不同，无法给出技术启示，对比文件 3 也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本申请相对于对比文件 2、

3 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综上所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3 和公知常识具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有创造性，相应地从属权利要求 2-5 也具有创造性。

审查员继续审查，并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发出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权利要求 1-5 不具备专利法

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通知书没有引用新的对比文件。

针对上述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递交了意见陈述书和修改的权利要求书，于 2022

年 12 月 17 日再次递交了意见陈述书。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方式为：将权利要求 1、2、3、5 合并成新的权利要

求 1，删除权利要求 2、3、5，相应地修改其他权利要求的编号和引用关系。两次意见陈述书中认为：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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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存在区别，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动物模型、仔猪阶段、HMB 的添加方

式不同，本申请的结果不能由对比文件 1 类比得到，本申请能够提高免疫应激断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

量，降低料重比，缓解注射脂多糖导致的仔猪生产性能的下降和瘦肉率的降低，对比文件 1 没有公开上述效

果，本申请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具有显著的进步，对比文件 2 与本申请的对象不同，无法给出 HMB 可以改善

免疫应激仔猪肌肉生长发育技术启示，对比文件 3 与本申请中涉及的 HMB 的作用不同，涉及的技术领域、

加工方法都不同，也无法给出相应的技术启示，本申请相对于对比文件 2、3 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综上所述，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3 和公知常识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有创造性，相

应地从属权利要求 2 也具有创造性。

审查员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因此针对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48 段及 2022 年 12

月 16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第 1-2 项作出本驳回决定。

二、驳回理由

1、权利要求 1-2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在制备缓解断奶仔猪免疫应激及促肌肉生长饲

料中的应用。对比文件 1（“母猪饲粮添加β-羟基-β-甲基丁酸对后代生长和肌纤维发育的影响及机制”，

万海峰，《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博士)农业科技辑》，第 3 期，第Ⅲ、Ⅳ页及第 80、81、97 页，

2017 年 3 月 15 日）公开了以下内容：本试验旨在观察新生期饲料添加 HMB（即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

对 IUGR 和 NBW 体重仔猪骨骼肌生长的影响及其相关作用机制，试验选取了来自 24 头 2-3 胎 PIC 母猪的 12

对 7 日龄 IUGR(1.85±0.36kg)和 NBW(2.51±0.39kg)仔猪，按照 2×2 因子设计（出生体重/饲粮），所有仔猪

在 7 日龄断奶（即断奶仔猪）并随机分配到对照组（0%）或 HMB 组（0.08%HMB-Ca）；试验期为 7-28 天；

考察仔猪的采食量和生长性能，在 29 日龄所有仔猪屠宰采集背最长肌样品，并将右侧胴体进一步分离肌肉、

脂肪、骨及皮等；结果如下：新生期 7-28 天饲料中添加 HMB 加快仔猪酵解型肌纤维转化，增加了仔猪酵解

型肌纤维横截面积（即达到促进肌肉生长的目的），进而改善了 IUGR 和 NBW 仔猪生长性能，骨骼肌生长改

善与 HMB 激活 mTOR 信号通路和加快酵解型肌纤维转化有关；本试验仔猪饲料制备是在基础饲粮（即基础

日粮）中添加 800mg/kgHMB-Ca，即公开了所述促肌肉生长饲料包括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和基础日

粮，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的添加量为 0.08%（参见第Ⅳ页及第 81 页的 2.2、2.2）。可见对比文件 1 也

公开了一种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在制备促进断奶仔猪肌肉生长饲料中的应用。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其区别特征在于：所述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还能够缓解断奶仔猪免疫应激, β-羟基-β甲基

丁酸系物质占基础日粮的配比不同，所述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还包括其他物质。基于上述区别特征所

能达到的技术效果，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效果有所不同的β-羟基-

β甲基丁酸系物质在制备缓解断奶仔猪免疫应激及促肌肉生长饲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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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区别特征：对比文件 2（“β-羟基-β甲基丁酸在畜禽营养中作用的研究进展”，马友彪 等，《中

国畜牧兽医》，第 43 卷第 10 期，第 2608-2614 页，2016 年 10 月 20 日）公开了以下内容：HMB 不仅是一种

促进肌肉和肠道发育的营养增补剂，也是一种良好的免疫增强剂，Buyse 等研究表明，随着日龄增加，HMB

可以刺激由免疫应激引起的免疫应答，日粮中添加 HMB 能够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进而改善仔鸡的免疫

功能（参见第 2611 页的“2.3HMB 对畜禽免疫机能的影响”）；可见对比文件 2 公开了 HMB（即β-羟基-β

甲基丁酸系物质）是一种免疫增强剂，与畜禽的免疫应激相关，基于对比文件 2 给出的技术教导，可合理预

期所述的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还能够缓解断奶仔猪免疫应激；对于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占基础

日粮的配比是基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结合饲喂效果及实际生产需要可常规优化确定；对于β-羟基-β甲

基丁酸系物质，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化合物、衍生物或者游离酸都是常规的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

且对比文件 1 公开了采用 HMB-Ca（即β-羟基-β甲基丁酸钙，β-羟基-β甲基丁酸盐的下位概念），即公

开了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衍生物，β-羟基-β甲基丁酸代谢物、β-羟基-β甲基丁酸酯、β-羟基-β甲

基丁酸内酯都是常规的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它们的性质相似，β-羟基-β甲基丁酸甲酯、β-羟基

-β甲基丁酸乙酯都是常规的β-羟基-β甲基丁酸酯，β-羟基-β甲基丁酸钠、β-羟基-β甲基丁酸钾、β

-羟基-β甲基丁酸铬、β-羟基-β甲基丁酸镁、β-羟基-β甲基丁酸碱金属和β-羟基-β甲基丁酸碱土金

属都是常规的β-羟基-β甲基丁酸盐，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及原料获取便利性可对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

的具体品种进行常规选择，其带来的效果也可预期。

由此可见，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得出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

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2）权利要求 2 引用权利要求 1，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所述β-羟基-β甲基丁酸内酯。然而β-羟基

-β甲基丁酸异戊酰基内酯是常规的β-羟基-β甲基丁酸内酯，根据终产品品质需求及原料获取便利性可常

规选择。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2 也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2、针对申请人意见陈述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书中陈述了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理由，对此，审查员认为：在评价一个技术方案是否

具备创造性时，是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结合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方案整体进行评价；具体到本

申请而言，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将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用于仔猪，所述仔猪在 7 日龄断奶，也是一种断

奶仔猪，即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也是用于断奶仔猪，本申请权利要求书中也未记载所述断奶仔猪的是遭受了免

疫应激的，因而两者仔猪及仔猪阶段并非不同，且注射脂多糖也是导致断奶仔猪免疫应激的常规方法，根据

实际生产需要可常规选择；对于 HMB 的添加方式，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本试验仔猪饲料制备是在基础饲粮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7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即基础日粮）中添加800mg/kgHMB-Ca”，即公开了在仔猪基础饲料中添加HMB，并非灌服，与本申请的HMB

的添加方式是相同的；将对于所述的技术效果，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新生期 7-28 天饲料中添加 HMB 加快仔

猪酵解型肌纤维转化，增加了仔猪酵解型肌纤维横截面积，进而改善了 IUGR 和 NBW 仔猪生长性能，骨骼

肌生长改善与 HMB 激活 mTOR 信号通路和加快酵解型肌纤维转化有关（即达到促进肌肉生长的目的）”；可

见对比文件 1 也公开了添加了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能够促进肌肉生长、提高仔猪的生长性能，还公开

了添加 HMB(即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能够降低仔猪料重比、增加仔猪日增重（参见第Ⅳ页），与本申

请的技术效果是相似的，对于对比文件 2，虽然对比文件 2 记载的是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能够提高仔

鸡的免疫功能，但β-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是作为免疫增强剂、缓解畜禽的免疫应激，

即对比文件 2 是能够给出技术启示，对于对比文件 3，其公开了一种添加了 HMB 的动物饲料，其中是将 HMB

作为涂层覆施到基础饲料中，与本申请记载的 HMB 添加到饲料中的方式是相同的，是能够给出制备含有β-

羟基-β甲基丁酸系物质的动物饲料的技术启示，基于对比文件 3 给出的技术启示不难得到本申请饲料的制备

方法；综上所述，本申请依然不具备创造性。

三、决定

综上所述，本发明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

二项的情况，因此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予以驳回。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驳回决定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

审查员姓名:刘林君

审查员代码:30100869


